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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农业大学本科生国际化素养提升项目指南（2022 年）

为全面加快学校双一流建设，推进学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研究机构及行业领

军企业开展高水平合作，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全球胜任力和卓越领导力的高素

质创新型人才，学校启动 2022 年本科生国际化素养提升项目。

一、项目简介

“本科生国际化素养提升项目”以跨学院选拔、跨学科合作、跨地域实践、

跨文化交流为实施理念，开展包括本科生全球胜任力提升计划、本科生卓越领导

力提升计划两个子项目，分别侧重于国际交流（globalization，基于全球的本

土化）、国内交流（glocalization，基于本土的全球化），以突破疫情对国际交流

的影响和限制，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学校鼓励学生培养相关单位、学院开

发并建设精品项目，加强课程建设和学分认定，以“课程”管理项目，增强项目

对本科人才培养的支撑力度。学生通过参与国际或国内交流实践活动，可以拓展

国际视野，增强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全球胜任力和卓越领导力，提升国际化素

养，并获得相应课程 1.0 学分。

二、项目申报

（一）申报主体

学校学生培养相关党政管理部门、各学院、专任教师、专职辅导员及党政管

理人员。学生个人不得进行申报。

（二）申报内容

1. 本科生全球胜任力提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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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全球疫情形势仍然严峻，为保障全体师生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

本年度暂不开展赴境外的交流活动。如确需开展，可在线执行。

（2）开展本科生国际课程学习、国际组织实习、国际学术会议、国际竞赛

等与学术相关的在线国际交流项目。

（3）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外联合培养项目不列入申报范围。

2. 本科生卓越领导力提升计划

（1）在国内开展与我国高校、研究机构联合举办国际课程学习、国际课程

研讨、国际学科竞赛、国际学术会议等交流项目，在国内联合举办或组织学生参

加跨国企业或行业领军企业的国际实习实践活动。如受疫情影响，可在线执行。

（2）项目内容须与专业实习实践、URP、创新创业项目等内容有显著区别，

须与本科人才培养、与学术活动紧密相关，合作形式不限。

（三）项目要求

1. 申报单位开发项目时，应注重与国际化程度高或具有影响力的境内外单

位开展高水平合作，强调学科交叉与融合，跨地域交流与实践，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多维度锻炼学生能力，提升国际化素养。

2. 项目须面向具有中国国籍的普通全日制非毕业年级在校本科生执行和选

拔，选拔范围不得限于申报单位的本科生，并且在 2022 年 10 月 10 日之前执

行完毕，不得跨年执行。修读 2022 年《全球治理在线课程》的本科生，报名项

目时可予以优先考虑。

3. 申报单位应提供合作方正式邀请函或项目合作同意函。此外，国际交流

项目在线执行结束后，境外合作单位还应出具学习证明。

4. 申报单位和申报项目负责人应对合作的境内外单位、以及邀请的专家（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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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内容）进行全面把关。

5. 申报单位应建立项目长效机制，推动项目品牌化、精品化，扩大项目影

响力。

6. 申报单位应建立项目执行期间的应急预案，防范潜在风险。有外出行程

安排的项目，申报单位应购买保险，保障项目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三、申报流程

申报人员应在 2022 年 5 月 26 日上午 11:00 前提交《中国农业大学本科生

国际化素养提升项目申报表》、《中国农业大学本科生国际化素养提升项目信息汇

总表》、合作方正式邀请函或项目合作同意函至学院，经单位审核并汇总后（各

单位至多推荐 2 个项目），报本科生院学籍管理办公室，本科生院邀请相关单位

共同开展评审。

四、资助办法

（一）2022 年学校设立双一流建设专项经费支持实施“本科生国际化素养

提升项目”，全校计划资助 2-3 个项目。

（三）申请专项经费支持且审批立项的项目，可以获得学校经费资助。鼓励

申报单位配套经费执行。不申请专项经费支持的项目，亦可以申请立项。

（四）项目经费原则上将下拨至申报单位，由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执行和经

费管理。申报单位必须按照《中国农业大学预算绩效管理办法》（中农大财字

〔2020〕15 号）执行经费，凭票报销。

（五）优先支持以下类型的项目：

1.与综合实力较强的合作单位开展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1）世界综合排名前 100 名或学科排名前 10 名的境外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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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组织；

（3）国内“双一流”建设高校、985 高校；

（4）具有办学特色的国内中外合作办学大学；

（5）国内外知名科研院所；

（6）国内外行业领军企业等。

2.与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紧密结合的项目。

3.具有执行亮点、执行可持续性的项目。

（六）一旦获批立项，本项目将每年执行，优先支持执行效果良好的品牌化、

精品化项目。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立项和资助：

1. 申报项目涉及中介、商业机构的；

2. 申报项目的材料内容不齐全或提供虚假信息的；

3. 申报项目的材料存在政治敏感内容，不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

4. 其他不予立项和资助的情况。

五、配套措施

本科生院建立《本科生全球胜任力提升计划》、《本科生卓越领导力提升计划》

两门课程，列入普通通识课组，分别计 1.0 学分。学生可通过参与项目获得相应

学分，带队教师获得相应课时津贴及工作量。项目负责人和带队教师应按照学校

课程管理要求对项目开展管理，并对项目学生进行考核。

六、项目管理

（一）本科生院将汇同相关单位组织项目评审、总结、评估等工作。所有项

目通过审批立项后，方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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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科生院向各执行单位下达预算支出额度，统筹全校预算，对未能按

计划执行的项目将收回预算额度。

（三）本科生院将对获批立项项目实行动态管理，并定期监测项目执行进

度。获批项目应在 2022 年 10 月 10 日前执行完毕，不得跨年执行。受疫情影

响未能执行的，执行单位应提交未能执行的报告。

（四）执行单位应按照《本科生全球胜任力提升计划》、《本科生卓越领导力

提升计划》两门课程的管理要求，对项目实施管理，并对学生进行过程性、总结

性考核。

（五）本科生院将提供持续性的支持和服务，开展项目指导。执行单位组织

行前培训，处理交流学习中的应急事件等。

（六）执行单位应在项目结束后一个月内向本科生院提交项目执行情况总

结。

（七）本科生院将开展学校、执行单位、学生三方对项目的评价及反馈工作。

对于按期完成、特色显著、学生反馈良好的项目，下一年度予以优先支持；对于

未能按期执行、工作不力的项目，下一年度不再支持立项。

本科生院联系人：曾佳，62736873，cauzengjia@cau.edu.cn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联系人：苏鹤童，62737981，oirf@cau.edu.cn

本科生院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2022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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